重庆文理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 别
	
	所在

二级单位
	

	党政

职务
	
	职称
	
	政治

面貌
	

	联系

电话
	
	境外联系

方式或电话
	

	前往国家/地区
	

	出国（境）

起止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   至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出国（境）事由

（在相应栏前打“√”）
	□旅游、人文交流      □学术交流       □攻读博士研究生 
□探亲或访友（姓名：          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 ）

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本人郑重承诺：本表所填信息真实准确。在国（境）外期间，本人将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，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维护国格人格，不参与任何非法活动，按期回国。如违反上述承诺，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给国家和单位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，同意按照相关规定，接受处理，承担一切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所在二级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党委教师工作部

（人事处）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二级单位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人事校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所在二级单位存档，一份交党委教师工作部（人事处）备案。
